
案例
2020 年 5 月 8 日，贾某因家人生病急

用钱，遂找吕某借款 2 万元，吕某提出的
借款年利率虽高达 36%，但此时家人的病
情不等人，贾某接受了吕某的条件，出具
了借条。由于贾某未能如期还本付息，
吕某于 2021 年 6 月诉至法院，法院判决
贾某应当归还本金，并按年利率 15.4%付

息。对此，吕某想不通。

说法
《民法典》第 680 条第 1 款规定：“禁

止高利放贷，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
有关规定。”

《民间借贷规定》第 26 条规定：“出借
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

息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，但是双方约定
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 1 年期贷款市场
报价利率 4 倍的除外。”经查阅，2020 年 5
月 20 日发布的 1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
为 3.85%，以 4 倍计算，受司法保护的上限
为 15.4% 。所 以 ，法 院 只 能 判 决 贾 某 按
15.4%的利率向吕某付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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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款用途违法111

案例
2021 年 2 月 15 日，王某在家中设赌

抽头，杜某等人参赌。杜某因运气不好，
所 带 的 现 金 一 会 儿 就 输 光 了 。 为 了 捞
本，杜某向王某借款 5000 元，并出具了借
条，约定同年 2 月 20 日前还款。后因杜
某拖延不还，王某只好诉至法庭。岂料，
法院判决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。

说法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

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 14 条
第 4 项规定：“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
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
提供借款的”，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
同无效。赌博属于法律明令禁止的违法
犯罪行为，因赌博所产生的欠账属于非

法债务。
本案中，王某明知杜某参赌输钱，仍

借款给杜某继续赌博，故该借贷行为无
效，法院自然要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。另
外，法院还会将王某、杜某涉嫌违法的线
索、材料移送公安机关，由公安机关依法
处理。

约定高息违法222

不能证明已实际提供借款333

案例
2021 年 7 月 6 日晚，林某因生意需要

向田某借款，借条中载明借款 20 万，月利
率 1.5%。3 个月后，田某向法院起诉，请
求林某还本付息。林某对借条的真实性
无异议，但辩称当晚田某在收取其借条
后，由于一直未提供借款，因此又只好临
时以月利率 2.5%的高息向温某借款 20 万
元，并提交了温某向其转帐的单据，田某
则声称当晚就交给林某 20 万元现金。由

于田某无法提供转款凭证等证据，法院
结合林某就借款经过的合理说明、温某
的转款凭证，以及田某其间无财产变动
等事实，判决驳回了田某的诉求。

说法
《民法典》第 679 条规定：“自然人之

间的借款合同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
立。”《民间借贷规定》第 16 条第 2 款规
定：“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

能作出合理说明的，人民法院应当结合
借贷金额、款项交付、当事人的经济能
力、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、交
易习惯、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
证言等事实和因素，综合判断查证借贷
事实是否发生。”本案中，田某虽持有借
条，却拿不出已提供 20 万元的证据。相
反，林某的说明具有合理性，也提供了温
某的转款凭证。因此，法院综合考虑各种
因素，认定双方间不存在借贷关系。

借条是证明双方存

在民间借贷关系的最为

直接、有力的证据。然而

现实中，有些债主拿着白

纸黑字的借条去打官司，

本以为稳操胜券，不料未

获得法院的支持。这到

底是为什么呢？

核心
阅读

案例
吴某因个体经营之需，于 2017 年 6

月 1 日向郑某借款 5 万元，借条中写明借
款期限为 1 年，未约定利息。2018 年 6 月
1 日借款期限届满后，吴某因生意亏损无
力还款，郑某多次索要无果。直到 2021
年 9 月，郑某获知吴某继承了一笔财产，
便起诉吴某要求其还钱。由于吴某以郑
某的请求已过期提出抗辩，加之郑某没
有证据证明自己曾催要过，故法院驳回
了郑某的诉求。

说法
本案涉及到诉讼时效问题。诉讼时

效指的是权利人在一定期间不行使权
利，在该期间届满后义务人获得抗辩权，
可以在诉讼中以超过时效期间为由拒绝
履行义务，法院无权强制义务人履行义
务的法律制度。《民法典》第 188 条第 1 款
规定：“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
诉 讼 时 效 期 间 为 3 年 。 法 律 另 有 规 定
的，依照其规定。”第 192 条规定：“诉讼时
效期间届满的，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
义务的抗辩……。”第 195 条规定：“有下
列情形之一的，诉讼时效中断，从中断、
有关程序终结时起，诉讼时效期间重新
计算：（一）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
求；（二）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；（三）权利
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；（四）与提起
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
情形。”

本案中，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起，吴某
未还款即出现了侵权事由，而郑某直到
2021 年 9 月才起诉吴某，超过了 3 年的时
效期。尽管郑某声称在 2021 年 9 月之前
曾多次催要欠款，但须提供证据证明，如
果能够提供催款的邮件、微信记录、电话
录音等相关证据，那么就可以自其催款
之日起重新计算 3 年的诉讼时效。由于
郑某无证据证明曾多次催款，决定了其
债权已超过了法律保护期限，其请求无
法获得法院支持。

潘家永

讨债明明有借条
为何法院也说“不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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